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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安局

关于正确处理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及

集体宿舍房间的外窗安装金属护栏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京公消字〔2004〕1031 号

局属有关单位：

按照我局《关于印发北京市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

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的具体要求，全市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

项治理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，有关火灾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也正

在进行之中，一大批火灾隐患已经整改，社会的消防安全环境得

到了明显改善。但是，我市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在开展火

灾隐患治理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对于专项治理重点内容之一的“人

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及集体宿舍房间的外窗安装金属护栏”的情

况，是否列为火灾隐患以及如何掌握界定等缺乏统一性标准，导

致在隐患整改中出现了尺度宽严不一致的问题。为统一执法标准，

进一步推动我市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

展，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

治工作的方案》和公安部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《关于深入

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

按照国家有关消防法规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具体要求，现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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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及集体宿舍房间的外窗安装金属护栏的有关

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区域及集体宿舍房间的外窗严禁安

装金属护栏的界定。

在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的外窗及集体宿舍房间的外窗安

装金属护栏，影响安全疏散和应急救援的，应当限期拆除。具有

下列情形的，不得安装金属护栏：

（一）袋型走道尽端的阳台、凹廊未设置救生软梯、救生绳、

救生袋、缓降器等上下连通的辅助消防安全疏散设施时，该部位

的阳台、凹廊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
（二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区域及设有集体宿舍的建筑内的

安全出口数量不够或疏散宽度和疏散距离经测量或计算不符合
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及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的有关

规定时，该场所外窗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
（三）火灾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配置不符合《建筑设计

防火规范》第 10.2 章节及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第 9.2

章节的有关规定时，该场所外窗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
（四）楼梯间形式、疏散用的楼梯和门不符合《建筑设计防

火规范》第 7.4 章节，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5.4 章节以

及 6.2 章节有关规定时，该场所的外窗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
（五）场所内不能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时，该场所

外窗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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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存在其他影响安全疏散和灭火救援的隐患，该场所外

窗不得安装金属护栏。

二、消防监督检查应遵循的原则和处理办法。

针对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和集体宿舍房间外窗安装金属

护栏的问题，我局相关部门应本着实事求是、就严不就宽的原则

依法对待，对于存在火灾隐患的场所要进行充分调查论证。如确

实属于严禁安装金属护栏的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隐

患并限期拆除外窗金属护栏，限期应在 10 日内整改完毕，对逾期

不改正的，应当依法予以处罚。对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不改正的，

应当依法予以从重处罚。如该场所确实已全部消除火灾隐患，允

许其因为防盗而设置外窗金属护栏，但应建议采用内可逃生外可

防盗的护栏，以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和集体宿舍的人员能够在发生

火灾时及时逃生。

三、监督检查职责的划分和落实

根据公安部第 73 号令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和北京市公安

局京公消字〔2004〕896 号《公安派出所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的范

围程序和行政处罚权限规定》的具体要求，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和

公安派出所对职责范围内发现的违反规定加装金属护栏的行为，

可以责令改正，并依法实施处罚。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针对此类

情况有针对性地在辖区内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并加强对公安派出

所的业务指导。公安派出所在对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、居民委

员会、村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和上级公安机关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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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，要将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区域及集体

宿舍房间的外窗安装金属护栏的情况纳入检查的重点，并依照北

京市公安局《消防监督分级管理规定》京公消字〔2002〕651 号

文件授权，依法对发现的违反消防法规的行为进行处罚。

以上通知要求，请局有关单位在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

专项治理、火灾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工作中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○○四年十月十六日


